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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广州市天
河区发展
和改革局

政府部门
防空地下室易

地建设费
行政事业性

收费

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
民用建筑项目许可；防
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
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
安全的，按应建防空地
下室面积计缴防空地下

室易地建设费。

按应建防空地下
室面积每平方米
2400元或者每平
方米1000元。
（涉企下调8%收

取）

政府制定
广州市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
广州市财政局
广州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

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
设局关于印发<广州市结
建人防工程行政审批实
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穗建
规字〔2023〕4号）

《关于调整我市防空地
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
准的通知》（穗发改〔

2021〕14号）

1.地面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的民
用建筑按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
2400元收取；
2.地面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（含）以
下的民用建筑[10层（含）以上或基础
埋深达3米（含）以上的除外]按应建防
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收取。企
业申请易地建设的项目，按现行收费标
准下调8%缴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

天河区发展和改革局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
